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保障摘要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要事項 ：
此文件僅概括說明閣下保單的預計退保價值及嚴重疾病
/ 身故保險賠償，旨在顯示任何非保證金額的比重，並闡釋在指定情
景下非保證金額的變動情況。然而卻絕不影響保單合約內所訂明的條款及條件。除建議書已釋述的各項保障範圍外，保障詳
情請細閱保單條款。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建議書摘要

被保人姓名： CLIENT CLIENT 年齡： 30 性別： 女 (非吸煙者)

申請人姓名： CLIENT CLIENT 年齡： 36 性別： 女

保障摘要
保單貨幣：
美金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此建議書所列之所有保費均未包括保費徵費在內。有關詳情，請參閱保費徵費
摘要。

 

保障項目 投保時之保額 /
保障金額

投保時每年
保費

保費繳付年期 保險保障期
(至年齡)

基本計劃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1(HB20NB)
 

    額外保障保險賠償 (首10年)
 

 
 
 
60,000
 
30,000

 
 
 
1,374.00

 
-

 
 

 
20年
 
-

 
 
 
100

 
40

附加契約
 

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2(N10TFR)
 

 
 
 
15,000

 
 
 
19.05

 
 
 
至75歲

 
 
 
75

         

投保時每年總保費： 1,374.00

投保時總保費及保費徵費： 1,375.37
 
 

1
  保費率並非保證，本公司保留權利在每一個保單週年日審查及調整保費率。
2
  上述的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之首年保費經本公司批核後方可獲豁免。上述之每年 保費只適用於首十年，

續保保費將於續保日根據被保人之已屆年齡而決定。本公司保留權利於續保日對保費率作出檢討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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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保險賠償表

常言道：未雨綢繆 ─ 若不幸患上嚴重疾病，龐大的醫療開支及相關的生活費將會為您與摯愛帶來經濟負擔。為防範患有嚴重
疾病的機會，必須在財政上有所準備，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基本計劃」)是您當然之選。

這是一項全面的嚴重疾病保障方案，為您提供下列的保障：

保障(a) 保障金額（美金）

嚴重疾病保險賠償(b) ： 如被保人被診斷患上受保的嚴重疾病的其中一種，將獲支付基

本計劃當時保額(c)的100%

60,000

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 如被保人被診斷患上受保的非嚴重疾病的其中一種，將獲支付

基本計劃當時保額(c)的25%


每一次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須因由不同的非嚴重疾病，除了
(i) 血管成形術及其他冠狀動脈疾病之創傷性療法，及
(ii)原位癌

以上每項非嚴重疾病最多可索償兩次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惟

須受此保險賠償的不保事項所限(d)

每次索償15,000(e)

身故保險賠償(f)： 如被保人不幸身故，將獲支付基本計劃當時保額(c)的100% 60,000

額外保障保險賠償： 如於第10個保單週年日前，基本計劃的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或身

故保險賠償為應予支付，將獲支付基本計劃當時保額(c)50%的
額外賠償

30,000(g)

終期紅利： 如保單已生效5年或以上，基本計劃的非保證終期紅利(如有)
會於當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及嚴重疾病保險賠償的

保障賠償總額達到當時保額(c)的100%；或於被保人身故或於基
本計劃退保或期滿時獲支付

請參考說明摘要中之

推算金額及詳情

期滿價值： 於被保人100歲生日當天的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 (視情況
而定) 將獲支付期滿價值包括非保證終期紅利(如有)

請參考說明摘要中之

推算金額及詳情

(a) 若被保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中國」)被診斷患上任何非嚴重疾病或嚴重疾病，該診
斷必須於「獲認可醫院」由醫生或專科醫生（如有關條款如此規定）執行。「獲認可醫院」指獲中國衛生部正
式評估及評級為「三級甲等」醫院的任何醫院及/或本公司批准或指定的醫院。

(b) 基本計劃的嚴重疾病保險賠償只支付一次，並須受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或本公司指定的適用條件及條款所限。一
旦嚴重疾病保險賠償為應予支付，基本計劃的保障將終止。

(c) 當時保額指在有關保險賠償應予支付時的保額。
(d) 就血管成形術及其他冠狀動脈疾病之創傷性療法或原位癌的第二次索償須符合以下額外的要求：

(i) 血管成形術及其他冠狀動脈疾病之創傷性療法：是次治療的主要冠狀動脈必須是一個在與第一次索償的醫
療檢查中並沒有發現有多於50%狹窄的位置；或

(ii)原位癌：患有原位癌的受保障器官與第一次索償的受保障器官不同。
(e) 在由本公司及與本公司相關聯之香港及/或澳門的任何獲授權保險公司發出的所有保單下，被保人每項受保非

嚴重疾病的應付保險賠償的總金額均不得超過400,000港幣/400,000澳門幣/50,000美元（視乎本保單的保單貨
幣而定）。已支付或應予支付的保險賠償金額將從基本計劃下應予支付的嚴重疾病保險賠償、身故保險賠償、
期滿價值、退保價值中扣除。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應付的保障賠償總額最高達至基本計劃當時保額
的100% (「最高賠償限額」)。於支付此保險賠償後，須繳交的保費將不受影響 (除當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
保險賠償下所有已付或應予支付的保險賠償總金額達到最高賠償限額外)。

(f) 身故保險賠償只適用於保單的基本計劃保障生效期間並須受此保險賠償的適用條件及條款所限。一旦此保險賠
償為應予支付，保單將終止。

(g) 保障金額將不計算因附於保單的「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而增加的基本計劃的任何保額部分（如適
用）。

此乃摘要。如欲進一步了解各項保障的計算基礎及保障詳情，請參閱本建議書隨後部份有關建議計劃的說明及相
關保單合約內的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受保的疾病

嚴重疾病(a)

組別1：癌症

1. 癌症(b) 2. 已接受根除性全乳切除術及放射治療的乳房原位癌

組別2：與心臟及血管有關的疾病

3. 心肌病 8. 心臟病發作
4. 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3條血管 9. 心瓣手術
5. 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10.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6. 夾層主動脈瘤 11. 嚴重傳染性心內膜炎
7. 艾森門格綜合症 12. 主動脈手術

組別3：與神經系統有關的疾病

13. 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22. 多發性硬化症
14. 植物人 23. 肌營養不良症(c)

15. 細菌性腦膜炎 24. 癱瘓
16. 良性腦腫瘤 25. 脊髓灰質炎
17. 失明 26. 進行性延髓痳痺症
18. 腦炎 27. 進行性核上神經痳痺症(c)

19. 偏癱 28. 脊髓肌肉萎縮症(c)

20. 嚴重頭部創傷(c) 29. 中風

21. 運動神經元病 30. 結核性腦膜炎

組別4：與器官衰竭有關的疾病

31. 慢性腎上腺功能不全(愛狄信病) 36. 不能獨立生活(d)

32. 慢性及不可逆轉性腎衰竭 37. 重要器官或骨髓移植
33. 慢性肝病 38. 腎髓質囊腫病
34. 昏迷 39. 嗜鉻細胞瘤
35. 末期肺病

組別5：與血液有關的疾病

40. 因輸血感染愛滋病／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42. 因職業感染愛滋病／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41. 再生障礙性貧血

組別6：與消化系統有關的疾病

43. 復發性慢性胰臟炎 45. 嚴重克隆氏症
44. 暴發性肝炎 46. 嚴重潰瘍性結腸炎

組別7：與免疫科及風濕病學有關的疾病

47. 嚴重類風濕關節炎 49. 系統性硬皮病
48. 有狼瘡性腎炎的系統性紅斑狼瘡

組別8：與神經系統退化有關的疾病

50. 柏金遜病 52. 嚴重腦退化症
51. 嚴重克雅二氏症

組別9：與肌肉及骨骼有關的疾病

53. 糖尿病併發症引致的腳部截除 56. 斷肢
54. 嚴重燒傷 57. 嚴重重症肌無力
55. 壞死性筋膜炎

組別10：其他嚴重疾病

58. 失聰（損失聽覺） 61. 損失說話能力
59. 伊波拉出血熱 62. 末期疾病
60. 象皮病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受保的疾病

非嚴重疾病(e)

1. 血管成形術及其他冠狀動脈疾病之創傷性療法 15. 川崎綜合症(g)

2. 主動脈瘤 16. 次級嚴重心臟病發作
3. 原位癌(詳見下表) 17. 糖尿病併發症引致的腎臟病變
4. 植入大腦內分流器 18. 成骨不全症(g)

5. 慢性自體免疫肝炎 19. 龐貝氏症(g)

6. 特定器官之初期癌症(f) 20. 糖尿病併發症引致的視網膜病變

7. 因意外受傷而接受面部重建手術 21. 風濕性心瓣疾病(g)

8. 青光眼外科手術治療 22. 嚴重哮喘(g)

9. 甲型血友病及乙型血友病(g) 23. 出血性登革熱(g)

10.肝炎及肝硬化 24. 因意外燒傷而接受皮膚移植手術
11.心臟起搏器或除顫器植入 25. 斯蒂爾病(g)

12.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g) 26. 系統性紅斑狼瘡

13.間質性纖維化肺病 27. 第一型兒童脊髓肌萎縮(g)

14.兒童亨廷頓舞蹈症(g) 28. 威爾遜病(g)

原位癌(h)

1. 壺腹 10. 輸卵管 19. 食道 27. 小腸（包括十二指腸，
2. 肛管 11. 膽囊 20. 口腔 空腸及迴腸）
3. 膀胱(i) 12. 腎臟 21. 卵巢 28. 胃部

4. 乳房 13. 喉 22. 胰臟 29. 淚管
5. 子宮頸(j) 14. 唇 23. 陰莖 30. 睾丸

6. 結腸 15. 肝 24. 咽（包括舌頭，軟齶及 31. 輸尿管
7. 結膜 16. 肺 小舌） 32. 尿道
8. 子宮體 17. 上頜竇 25. 直腸 33. 陰道
9. 肝外膽管 18. 鼻咽 26. 腎盂 34. 外陰

附註：
(a) 嚴重疾病保險賠償的支付須根據基本計劃的保單合約內就有關嚴重疾病所載列之定義。
(b) 癌症不包括：(1) 所有被分類為低於RAI第3期的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2)
所有經組織學分類為TNM分級標準

低於T2N0M0及Gleason評分低於7的前列腺腫瘤；(3) 所有經組織學分類為TNM分級標準於T1N0M0或以下級別的
甲狀腺腫瘤；及(4)
所有皮膚癌，惡性黑色素瘤皮膚癌除外。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合約。

(c) 要符合資格獲得保險賠償，被保人首次獲確實診斷患上時的年齡必須在5歲以上。
(d) 要符合資格獲得保險賠償，被保人首次獲確實診斷患上時的年齡必須介乎15至75歲。
(e) 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須符合基本計劃合約內就有關非嚴重疾病所訂定之定義。
(f) 特定器官之初期癌症是指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惡性腫瘤情況: (1)
根據TNM評級系統，有關前列腺腫瘤必須在組

織學分析上Gleason評分小於7或被分類為低於T2N0M0級別；(2) 被分類為 RAI 第I期或第II期的慢性淋巴細胞
白血病；(3)
根據TNM評級系統，有關甲狀腺腫瘤必須在組織學上被分類為T1N0M0級別；及 (4) 被分類為AJCC
第 I期或以上的非黑色素瘤皮膚癌。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合約。

(g) 要符合資格獲得保險賠償，被保人首次獲確實診斷患上時的年齡必須在22歲以下。
(h) 除了皮膚原位癌外，此保險賠償包括但不限於表中所列器官的原位癌。
(i) 膀胱原位癌包括Ta及Tis期的乳頭狀癌。
(j) 子宮頸原位癌必須是不低於CIN III的級別，及必須以顯微鏡組織檢查和陰道鏡下活檢或宮頸椎切術後活組織

病理檢查確診。



 

保障特色
 

附加契約持續確保您獲得全面保障
 
您毋須擔心附著的附加契約 (受相關附加契約的保單條款所限，如有)會於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保障賠償及嚴重
疾病保障賠償下應付的所有保險賠償總額達到最高賠償限額後終止。終止基本計劃保障不會自動終止附著於基本
計劃的任何已經存在的附加契約。在繳付相關保費的前提下，已經存在的附加契約將繼續有效，直至根據其自身
條款終止為止。

 

延長保費寬限期助您周轉更輕易
 
面對人生階段突如其來的轉變，例如結婚、成為父母、甚至離婚，或若您不幸地遭僱主裁員或解僱，您可選擇申
請延長保費寬限期至最高365天（包括基本計劃之寬限期條款上所列一般為期的31天在内），以暫緩財政負擔。此
保障由第2個保單年度起可供申請，且可在基本計劃保障生效期間內申索一次。

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考基本計劃的保單合約。
 

助您跟上通脹的步伐
 
為助您跟上通脹的步伐，您的保單附有「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在此附加條款生效期間，基本保額及附加契約的
保障金額（如適用）將每年連同保費自動增加。增加比率將參考消費物價指數的增加比率而釐定，並不少於由本
公司不時釐定的最低比率。此額外保障毋須進一步加以證明符合受保資格。
 
您可拒絕接受某個保單年度的增值，惟需在相關保單週年日起計30天內向我們提交書面通知。該附加條款將於以
下情況終止（以最早者為準）：
 
- 當您連續兩次根據附加條款上的條件拒絕接受增值時；
- 就保費繳付年期為20／25年的基本計劃而言，分別於緊接其第11／16個保單週年日的前一天；
- 在被保人60歲生日當天的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
- 當任何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或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應予支付時；
- 當保單之基本計劃已完全繳清保費。

「增值權益附加條款」須受限於本公司之核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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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事項

在下列情況中，我們將不會支付基本計劃的保險賠償：
若被保人在保單日期/附加契約生效日期（視情況而定）或任何復效日期（以日期較後者為準）後起計的60日
內，已出現任何一種受保疾病的病徵或症狀（即使被保人沒有諮詢醫生）；或為任何一種受保疾病接受治療、
藥物治療或進行檢查；或被診斷為患上任何一種受保疾病（不涉及任何其他因素下僅因意外直接導致的任何受
保疾病除外）；
對於因下列任何情況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促致或產生（全部或部分）的任何疾病：
(a) 任何前已存在的情況(定義如下)；或
(b) 被保人滿18歲前出現或被診斷患上的任何先天性缺陷或疾病（艾森門格綜合症、甲型血友病及乙型血友

病、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間質性纖維化肺病、兒童亨廷頓舞蹈症、成骨不全症、龐貝氏症及第一型兒
童脊髓肌萎縮除外）；或

(c)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及/或任何HIV有關的疾病，包括後天免疫性不足徵候簇（愛滋病）及/或其任
何突變性、衍生性或變異性疾病（「因輸血感染愛滋病/HIV」及「因職業感染愛滋病/HIV」除外）；或

(d) 任何自我傷害或自殺（不論被保人當時神志是否正常）；或
(e) 酒精中毒或由非醫生處方的藥物引致中毒；或
(f) 任何犯罪行為；或
(g) 乘坐任何飛機，以付費乘客身分乘坐商用客機或在客機上工作的機組人員除外。

「前已存在的情況」是指在保單日期 / 附加契約生效日期（視情況而定） 或任何復效日期之前（以日期較後者
為準）：

(i) 已存在或繼續存在的任何情況、疾病或受傷； 或
(ii) 被保人已出現任何情況、疾病或受傷的病徵或症狀（即使被保人沒有諮詢醫生）；或
(iii)被保人已接受或繼續接受治療、藥物治療或進行檢查的任何情況、疾病或受傷； 或
(iv) 診斷測試顯示病理存在的任何情況、疾病或受傷。

有關不保事項的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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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終止

當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及嚴重疾病保險賠償已付及應付的所有保險賠償的總金額達到最高賠償限額
時，基本保額將被調低為零，而基本計劃下的保障將自動終止。隨後，基本計劃將不會再提供保險賠償或保障及
不須再支付基本計劃之保費。

當發生下列任何一項情況（以最早者為準），本保單將自動終止：
(a) 於被保人身故時；
(b) 於期滿日++；
(c) 如基本計劃下的保障已經終止，當最後一個已經存在的附加契約（任何附著的豁免保費附加契約/申請人身

故時豁免保費附加契約/申請人身故或傷殘時豁免保費附加契約（如有）除外）終止時；
(d) 當欠款等於或超過現金價值減去根據基本計劃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已付及應付的所有保險賠償的總金額時；
(e) 當基本計劃及所有附加契約及附加條款（如有）下再沒有任何保障時；
(f) 本保單失效，或被取消或退保時；
(g) 當依據本保單「跨境」條款行使終止保單權利時。

++若保單週年日與被保人的生日同月同日，期滿日指被保人100歲生日時的保單週年日。若保單週年日與被保人的
生日並非同月同日，期滿日則指緊接著被保人100 歲生日之後的保單週年日。即本保單期滿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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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摘要

基本計劃 – 說明摘要
保單貨幣 :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價值 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終期紅利

(1) (2) (1)+(2) (3) (4) (3)+(4)
1 1,374 0 0 0 90,000 0 90,000
2 2,748 0 0 0 90,000 0 90,000
3 4,122 120 0 120 90,000 0 90,000
4 5,496 180 0 180 90,000 0 90,000
5 6,870 240 60 300 90,000 60 90,060
10 13,740 1,500 300 1,800 90,000 300 90,300
15 20,610 3,720 1,920 5,640 60,000 1,920 61,920
20 27,480 8,700 7,500 16,200 60,000 7,500 67,500
25 27,480 17,640 14,220 31,860 60,000 14,220 74,220
30 27,480 25,080 20,580 45,660 60,000 20,580 80,580
65歲 27,480 26,340 29,280 55,620 60,000 29,280 89,280
70歲 27,480 27,660 42,420 70,080 60,000 42,420 102,420
75歲 27,480 29,100 58,200 87,300 60,000 58,200 118,200
80歲 27,480 30,600 84,060 114,660 60,000 84,060 144,060
85歲 27,480 60,000 110,340 170,340 60,000 110,340 170,340
90歲 27,480 60,000 151,140 211,140 60,000 151,140 211,140
95歲 27,480 60,000 203,280 263,280 60,000 203,280 263,280
100歲 27,480 60,000 290,700 350,700 60,000 290,700 350,700

上述年齡為被保人之年齡。
有關上述說明摘要的解釋，請參閱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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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價值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下表旨在說明在悲觀及樂觀情景下對退保價值的影響。這兩種情景是分別假設投資回報低於及高於本公司現時預計的投資回
報，並假設其他相關影響因素維持不變而計算的金額。此兩種情景並不代表實際投資回報的上限和下限，實際支付的非保證
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高或較低。以下情景僅用以表達因應本保單的投資政策及目標而對本公司預計回報可能引致的差異，只
作參考用途。

基本計劃 – 退保價值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保單貨幣: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價值
保證金額 悲觀情景 樂觀情景
現金價值 非保證金額 總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終期紅利 終期紅利
(1) (2) (1)+(2) (3) (1)+(3)

1 1,374 0 0 0 0 0
2 2,748 0 0 0 0 0
3 4,122 120 0 120 0 120
4 5,496 180 0 180 0 180
5 6,870 240 60 300 60 300
10 13,740 1,500 300 1,800 300 1,800
15 20,610 3,720 1,680 5,400 2,160 5,880
20 27,480 8,700 2,940 11,640 8,880 17,580
25 27,480 17,640 3,780 21,420 19,260 36,900
30 27,480 25,080 4,620 29,700 31,980 57,060
65歲 27,480 26,340 5,700 32,040 49,020 75,360
70歲 27,480 27,660 7,080 34,740 76,140 103,800
75歲 27,480 29,100 8,760 37,860 114,060 143,160
80歲 27,480 30,600 10,860 41,460 182,520 213,120
85歲 27,480 60,000 13,380 73,380 272,220 332,220
90歲 27,480 60,000 16,560 76,560 406,320 466,320
95歲 27,480 60,000 20,640 80,640 623,940 683,940
100歲 27,480 60,000 26,520 86,520 981,660 1,041,660

上述年齡為被保人之年齡。
有關上述說明摘要的解釋，請參閱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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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安盛金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下表旨在說明在悲觀及樂觀情景下對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的影響。這兩種情景是分別假設投資回報低於及高於本公司現
時預計的投資回報，並假設其他相關影響因素維持不變而計算的金額。此兩種情景並不代表實際投資回報的上限和下限，實
際支付的非保證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高或較低。以下情景僅用以表達因應本保單的投資政策及目標而對本公司預計回報可能
引致的差異，只作參考用途。

基本計劃 –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 – 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
保單貨幣: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悲觀情況 樂觀情況

非保證金額 總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終期紅利 終期紅利

(1) (2) (1)+(2) (3) (1)+(3)
1 1,374 90,000 0 90,000 0 90,000
2 2,748 90,000 0 90,000 0 90,000
3 4,122 90,000 0 90,000 0 90,000
4 5,496 90,000 0 90,000 0 90,000
5 6,870 90,000 60 90,060 60 90,060
10 13,740 90,000 300 90,300 300 90,300
15 20,610 60,000 1,680 61,680 2,160 62,160
20 27,480 60,000 2,940 62,940 8,880 68,880
25 27,480 60,000 3,780 63,780 19,260 79,260
30 27,480 60,000 4,620 64,620 31,980 91,980
65歲 27,480 60,000 5,700 65,700 49,020 109,020
70歲 27,480 60,000 7,080 67,080 76,140 136,140
75歲 27,480 60,000 8,760 68,760 114,060 174,060
80歲 27,480 60,000 10,860 70,860 182,520 242,520
85歲 27,480 60,000 13,380 73,380 272,220 332,220
90歲 27,480 60,000 16,560 76,560 406,320 466,320
95歲 27,480 60,000 20,640 80,640 623,940 683,940
100歲 27,480 60,000 26,520 86,520 981,660 1,041,660

上述年齡為被保人之年齡。
有關上述說明摘要的解釋，請參閱解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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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附註

1. 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乃概括說明閣下基本計劃的主要利益，並未將保障摘要所列之附加契約（如適用者）
計算在內。如欲得悉更多資料，或索取更詳盡的建議書，請與本公司或閣下的理財顧問聯絡。

2. 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的數額須調整為整數，或與實際金額有差異。
3. 說明摘要預計的非保證金額乃根據本公司現時假設投資回報而計算，該金額並非保證。實際獲發之金額或會比所示者較

高或較低。以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作為例子，說明因本公司現時假設的投資回報轉變而對退保價值及嚴重疾病 /身故
保險賠償可能造成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非保證金額可能為零。

4. 在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下悲觀情景是假設年度化投資回報率比現時預期每年下跌約1.3%；樂觀情景是假設年度化投資
回報率比現時預期每年上升約1.3%。

5. 因應監管指引要求，於銷售時所示的退保發還金額之內部回報率上限為6.5%。因此所示之退保發還金額、嚴重疾病保險
賠償和身故保險賠償之非保證紅利會相應地調整。

6. 當檢視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說明的金額時，應留意未來生活成本很可能因通脹而上調。
7. 若閣下的保單並非以閣下居住地之貨幣結算，閣下可能面對匯率風險。在進行貨幣轉換時，閣下所獲得的賠償金額及應

繳保費可能受到匯率影響。
8. 基本計劃及任何附加契約須在提交完整申請後以本公司的最後決定為準。
9. 此建議書內所計算的保費及預計金額乃根據被保人及您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年齡、性別、吸煙狀況、國籍、居住

地及職業，如適用。上述資料的變更可能令保費及預計金額有所不同。
10. 若基本計劃於第10個保單週年日前須支付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或身故保險賠償，本公司將會支付額外保障保險賠償，相等

於基本計劃當時保額的50%。此保險賠償只會在基本計劃下支付一次。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已包括此金額。
保障金額將不計算因附於保單的「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而增加的基本計劃的任何保額部分（如適用）。

11. 如保單已生效5年或以上，基本計劃的終期紅利(如有)會於發生下列的情況(以最早者為準)時支付：1) 被保人身故；2)
保單退保；3)保單期滿；或 4) 基本計劃下已支付及/或應予支付所有保險賠償的賠償總額達基本計劃當時保額之100%。

12. 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假設: i)所有保費全數如期繳付；ii) 未曾有已支付或應予支付的保險賠償；iii) 保
單下並無欠款；及iv) 保單的基本計劃的保額在計劃年期內維持不變。

13. 說明摘要及不同投資回報下的說明並不包括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的額外保費及保障。

過往分紅實現率
https://www.axa.com.hk/fulfilment-ratios-and-total-value-ratios
若閣下希望知道本公司過往分紅實現率作參考用途，可瀏覽以上網址。

警告
除非閣下打算就已選擇的保險計劃期內支付全期保費，否則不應投保本產品。
如果閣下提早終止本產品或提前停止支付保費，閣下可能會蒙受重大損失。

聲明
我確認已閱讀及明白本銷售說明文件所提供的資料，並已收到本計劃的主要推銷文件及相關的過往分紅實現率(如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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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摘要

補充說明摘要
保單貨幣 : 美金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價值 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現金價值 終期紅利 終期紅利

(1) (2) (1)+(2) (3) (4) (3)+(4)
1 1,374 0 0 0 90,000 0 90,000
2 2,748 0 0 0 90,000 0 90,000
3 4,122 120 0 120 90,000 0 90,000
4 5,496 180 0 180 90,000 0 90,000
5 6,870 240 60 300 90,000 60 90,060
6 8,244 300 60 360 90,000 60 90,060
7 9,618 360 120 480 90,000 120 90,120
8 10,992 780 180 960 90,000 180 90,180
9 12,366 900 240 1,140 90,000 240 90,240
10 13,740 1,500 300 1,800 90,000 300 90,300
11 15,114 1,680 360 2,040 60,000 360 60,360
12 16,488 2,400 600 3,000 60,000 600 60,600
13 17,862 2,580 840 3,420 60,000 840 60,840
14 19,236 3,480 1,200 4,680 60,000 1,200 61,200
15 20,610 3,720 1,920 5,640 60,000 1,920 61,920
16 21,984 4,020 2,760 6,780 60,000 2,760 62,760
17 23,358 4,260 3,900 8,160 60,000 3,900 63,900
18 24,732 5,760 5,100 10,860 60,000 5,100 65,100
19 26,106 7,200 6,240 13,440 60,000 6,240 66,240
20 27,480 8,700 7,500 16,200 60,000 7,500 67,500
21 27,480 10,500 8,700 19,200 60,000 8,700 68,700
22 27,480 12,300 10,080 22,380 60,000 10,080 70,080
23 27,480 14,100 11,640 25,740 60,000 11,640 71,640
24 27,480 15,840 13,080 28,920 60,000 13,080 73,080
25 27,480 17,640 14,220 31,860 60,000 14,220 74,220
26 27,480 19,440 15,300 34,740 60,000 15,300 75,300
27 27,480 21,240 16,560 37,800 60,000 16,560 76,560
28 27,480 23,040 17,820 40,860 60,000 17,820 77,820
29 27,480 24,840 19,140 43,980 60,000 19,140 79,140
30 27,480 25,080 20,580 45,660 60,000 20,580 80,580
31 27,480 25,320 22,140 47,460 60,000 22,140 82,140
32 27,480 25,560 23,760 49,320 60,000 23,760 83,760
33 27,480 25,800 25,440 51,240 60,000 25,440 85,440
34 27,480 26,100 27,300 53,400 60,000 27,300 87,300
35 27,480 26,340 29,280 55,620 60,000 29,280 89,280
36 27,480 26,640 32,100 58,740 60,000 32,100 92,100
37 27,480 26,880 34,800 61,680 60,000 34,800 94,800
38 27,480 27,120 37,200 64,320 60,000 37,200 97,200
39 27,480 27,420 39,720 67,140 60,000 39,720 99,720
40 27,480 27,660 42,420 70,080 60,000 42,420 102,420
41 27,480 27,960 45,240 73,200 60,000 45,240 105,240
42 27,480 28,260 48,240 76,500 60,000 48,240 108,240
43 27,480 28,500 51,420 79,920 60,000 51,420 111,420
44 27,480 28,800 54,720 83,520 60,000 54,720 114,720
45 27,480 29,100 58,200 87,300 60,000 58,200 118,200
46 27,480 29,400 62,220 91,620 60,000 62,220 122,220
47 27,480 29,700 66,480 96,180 60,000 66,480 126,480
48 27,480 30,000 72,660 102,660 60,000 72,660 132,660
49 27,480 30,300 78,840 109,140 60,000 78,840 138,840
50 27,480 30,600 84,060 114,660 60,000 84,060 144,060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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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摘要

(續)

保單年度
終結

已繳保費
總額

退保價值 嚴重疾病 /身故保險賠償
保證金額 非保證金額 總額

 
(1)+(2)

保證金額
 
(3)

非保證金額 總額
 

(3)+(4)
現金價值

(1)
終期紅利

(2)
終期紅利

(4)
51 27,480 31,740 88,920 120,660 60,000 88,920 148,920
52 27,480 35,280 94,080 129,360 60,000 94,080 154,080
53 27,480 41,160 99,300 140,460 60,000 99,300 159,300
54 27,480 49,440 104,880 154,320 60,000 104,880 164,880
55 27,480 60,000 110,340 170,340 60,000 110,340 170,340
56 27,480 60,000 116,520 176,520 60,000 116,520 176,520
57 27,480 60,000 123,000 183,000 60,000 123,000 183,000
58 27,480 60,000 129,600 189,600 60,000 129,600 189,600
59 27,480 60,000 136,560 196,560 60,000 136,560 196,560
60 27,480 60,000 151,140 211,140 60,000 151,140 211,140
61 27,480 60,000 159,480 219,480 60,000 159,480 219,480
62 27,480 60,000 168,420 228,420 60,000 168,420 228,420
63 27,480 60,000 177,900 237,900 60,000 177,900 237,900
64 27,480 60,000 190,140 250,140 60,000 190,140 250,140
65 27,480 60,000 203,280 263,280 60,000 203,280 263,280
66 27,480 60,000 218,040 278,040 60,000 218,040 278,040
67 27,480 60,000 234,060 294,060 60,000 234,060 294,060
68 27,480 60,000 251,400 311,400 60,000 251,400 311,400
69 27,480 60,000 270,240 330,240 60,000 270,240 330,240
70 27,480 60,000 290,700 350,700 60,000 290,700 350,700

補充說明摘要乃概括說明閣下基本計劃的主要利益，並不包括任何保障摘要中的附加契約(如適用)。有關上述補充說明摘要的
解釋，請參閱前面部份的解釋附註。



 

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
 

保險賠償表
 
若被保人不幸身故
我們將支付  美金 15,000
 

您可享有的靈活性
 

在第二個保單年度起，您可於被保人70歲生日當天的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之前及在本附加契約有效期內
，將此附加契約轉換為由本公司不時指定可供轉換的保險計劃。就轉換後新保單內的基本保額所提供的身故保
障不超過本附加契約在保單轉換日期的保額，本公司將不要求被保人的受保資格證明。您所要求的計劃必須符
合本公司一般的保單發出承保限制、規定及要求。
在支付適用的續保保費條件下，本公司保證此附加契約可於每10年期滿時續保，直至被保人70歲為止。

 

保費
 
保費需繳付至被保人年滿75歲，及將會在續保時按照被保人如下之已屆年齡增加：
 
 

已屆年齡 年繳保費*(美金)
30 19.05
40 31.20
50 65.55
60 197.55
70 420.60

 
 
* 以上保費是根據現時生效的保費率計算，本公司保留權利於續保日對保費率作出檢討及調整。

 

附註:
• 以上摘要並不包括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的額外保障及保費。
• 如欲繼續享有此附加契約之保障，由第二個保單年度起的所有保費必須全數如期繳交。其後須繳保費將受增值

權益附加條款的逐年遞增所影響（如適用）。
•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此推廣計劃之任何條件、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客戶。如有任何爭議，本公

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保障摘要

此保單的保障

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i)

(美金)
保證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 (每次索償)   $
  15,000

+ 終期紅利(ii)
(如有)

嚴重疾病保險賠償
(美金)

保證嚴重疾病保險賠償  $
  60,000(iv)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60,000 

+ 額外保障保險賠償(iii) + 終期紅利(ii)
(如有)

退保價值總值##

(美金)
當被保人到達85歲時  $
  170,340(iv)

保證金額$60,000 + 非保證金額$110,340

##假設85歲前未有支付款項

身故保險賠償
 (美金)

保證身故保險賠償  $
  75,000(iv)

康諾 II 嚴重疾病保障  $60,000 

+ 額外保障保險賠償(iii)  + 終期紅利(ii)  (如有)
十年續保真智精選定期保險首年免繳附加契約  $15,000
 

(i) 在由本公司及與本公司相關聯之香港及/或澳門的任何獲授權保險公司發出的所有保單下，被保人每項受保非
嚴重疾病的應付保險賠償的總金額均不得超過400,000港幣/400,000澳門幣/50,000美元（視乎本保單的保單
貨幣而定）。已支付或應予支付的保險賠償金額將從基本計劃下應予支付的嚴重疾病保險賠償、身故保險賠
償、期滿價值、退保價值中扣除。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應付的保障賠償總額最高達至基本計劃當
時保額的100% (「最高賠償限額」)。於支付此保險賠償後，須繳交的保費將不受影響 (除當基本計劃的非嚴
重疾病保險賠償下所有已付或應予支付的保險賠償總金額達到最高賠償限額外)。

(ii) 如保單已生效5年或以上，基本計劃的終期紅利(如有)會於發生下列的情況(以最早者為準)時支付：1) 被保
人身故；2)保單退保；3)保單期滿；或 4) 基本計劃下已支付及/或應予支付所有保險賠償的賠償總額達基本
計劃當時保額之100%。

(iii) 若基本計劃於第10個保單週年日前須支付嚴重疾病保險賠償或身故保險賠償，本公司將會支付額外保障保險
賠償，相等於基本計劃當時保額的50% 。此保險賠償只會在基本計劃下支付一次。保障金額將不計算因附於
保單的「增值權益附加條款」（如有）而增加的基本計劃的任何保額部分（如適用）。

(iv) 須扣除基本計劃的非嚴重疾病保險賠償項下已付及應付的總保險賠償(如有)。
 
 

此乃摘要。於此摘要内之所有金額均假設從未支付保險賠償。如欲進一步了解各項保障的計算基礎及保障詳情，
請參閱本建議書前面部份有關建議計劃的說明及相關保單合約內的條款、條件及不保事項。



 

保費徵費摘要
 

此保單投保時每年所須繳交總額之估算
 
以上部份所列之保費並未包括由保險業監管局所收取之徵費在內。下列表1列出適用於保單的徵費率及最高上限。而下列表2
則列出投保時每年所須繳交總額之估算。列表2內並未包括任何有關隨後保費(例如續保保費，如有)，但請留意此等保費亦需
繳交徵費。
 
保險業監管局可能會更改未來之徵費率及最高上限。而下列所有徵費率及金額只供參考用途。
 
列表1:

保單日期1或保單週年日(視乎情況而
定)為保單年度的開始

徵費率
(%)

最高上限2

(港幣)

2021年4月1日起
(包括該日)

0.10% 100

 
列表2:

你的保單之保單日期1 投保時每年所須繳交總額之估算

(美金3)4

2021年4月1日起
(包括該日)

1,375.37

 
1 保單日期即保單開始生效的日期。
2 最高上限為每個保單年度最多支付徵費的金額。
3 用以計算最高上限(如適用)的匯率 (美金1元 : 港幣7.8405元) 只作參考用途。本公司不時參考屆時的市場匯率後全權釐

定實際匯率。
4 任何超出您實際所需繳付金額的部分將存入您的保單之保費儲備金戶口內（如適用）。




